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办事指南
一、实施部门：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二、受理条件：
公积金贷款客户。
三、申请材料：
身份证原件、业务属地中心要求应收取的其他材料。
四、办理流程：
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申请人进行身份信息核验，业务属地中心已实现网办的，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跨省通办”窗口指引申请人登录网上办理，未实现网办的业务属地中心，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将业务需求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传递至业务属地中心，业务属地中心完成办理并及时将证明材料送达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办理结果向申请人反馈。
五、承诺时限：当日受理，当日传递业务信息至业务属地中心。
六、咨询电话：0774-2838310（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跨省通办”窗口）。
[bookmark: _GoBack]七、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大旺路70号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务分中心归集管理科。
